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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模
式与策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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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盘活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
具有激发乡村发展内生活力、缓解建设与保护压力、推进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土地要
素生产的主导主体、整治方式和要素形态视角，梳理总结了市场化方式配置下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模式与
适用条件，分析了影响盘活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存量盘活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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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Modes and Strategies of  Revitalizing Stock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U Lizhi, JIANG Xuemei, SUN Zexiang, SHANG Lia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vitalizing the stock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is a complex system project with strong policy and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and 
promote the marketization of  land element allo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in body, land consolidation 
modes and factor forms of  land element produ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odes and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stock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configuration,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vit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stock.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ock construction land; land element; revitalization mode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的功能价

值得到不断拓展与发掘，乡村产业发展也呈现出了

业态不断丰富、层次不断提升、载体不断增多的趋

势。然而，乡村全面振兴尤其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却面临着土地要素供给的“增存”结构失衡和不

充分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农村常住人口的持续减少，乡村地区村庄分化演化

加剧 [1]，村庄空心化日益凸显，大量宅基地和房屋

处于闲置状态。2021 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有村庄用地 2193.56

万公顷，占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 62.13%[2]。而同年

乡村常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35.3%[3]。全国近 20%

的闲置宅基地 [4]，规模相当于近 7 年的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总量 [5]。村庄用地的巨大浪费与乡村产业发

展、农村建设用地供给严重不足并存的状况，已引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中央的高度重视。

如何盘活“沉睡”中的农村土地资源，激发乡

村发展新动能，是乡村全面振兴和自然资源管理面

临的新课题新任务。为此，近几年中央出台的多个



乡村振兴

29

D
EVELO

PM
EN

T O
F SM

A
LL C

ITIES &
 TO

W
N

S

VO
L.41 N

O
.4 A

PR
. 2023

小
城
镇
建
设

2
023

年
  第
41
卷
  第
4
期

文件都提出了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

地的要求。一些地方按照中央要求开展了试点探索，

学术界也在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权能实现路径等

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 [6-7]。然而，存量集体建设用地

盘活是一项涉及潜力调查、规划统筹、土地整治、

配置使用与权益协调的复杂系统工程。在推进土地

要素市场化配置、保障乡村振兴用地导向下，需要

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政策

集成与机制创新，以丰富的盘活模式实现存量土地

的顺畅流动、高效配置与合理利用，满足不同市场

主体的用地需求。基于此，有必要在阐析乡村振兴

背景下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现实意义的基础上，

从土地要素生产的主体、手段、形态视角，梳理总

结当前市场化方式配置下的存量用地盘活模式、适

用条件，并针对影响盘活利用的主要因素提出相应

的策略，以期对全面推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利

用有所裨益。

1 乡村振兴背景下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

的现实意义

1.1 激发乡村发展内生活力的着力点

乡村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的

自然、社会、经济地域综合体，“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8]，

必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激

发乡村各类主体、要素和市场的活力。毫无疑问，

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作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空间载体

和不可或缺的支撑要素，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潜力与

巨大的资产价值。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契

机，发挥存量盘活的支点作用，变“沉睡”的资源为“活

化”的资本，不仅能够吸引城市资金、技术、人才

到乡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7]，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

级与空间优化重组，而且还能够拓宽农民收入来源，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因此，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

必将成为激发乡村发展内生活力的重要着力点。

1.2 缓解建设与保护压力的突破点

“三调”结果表明，我国虽然守住了 18 亿亩

的耕地红线，但村庄用地总量过大且布局不尽合理，

城乡建设外延扩张的态势尚未扭转 [9]。破解长期存

在的建设用地保障与耕地保护两难的困境，既要全

面树立节约集约用地意识，又要在盘活存量上下真

功夫。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遵循人地协

调原则，按照集聚提升、城乡融合、搬迁撤并和特

色保护等不同类型的村庄规划，选择合适的盘活模

式，优先将相对集中连片的退出宅基地复垦，补充

为耕地，腾退节余的建设用地，采取灵活供地方式，

用于乡村产业发展和民生建设，不仅可以少占甚至

不占耕地，而且还可以促进耕地占补平衡。由此可

见，存量盘活具有保护耕地和保障用地的双重功效，

理应作为未来缓解建设与保护压力的突破点。

1.3 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切入点

由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束缚，我国土地市场

化程度并不高。农村建设用地市场缺失，土地要素

在城乡之间流通不顺畅的状况不仅难以适应和引发

有效需求，促进土地要素向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

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国有建设用地供需紧

张和农村建设用地利用低效的诱因。

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促进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之举。

而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旨在全面提高农村建设用

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和配置效率，两者的内涵与目

标高度契合。因此，让农村的存量土地“活”起来，

分散的要素聚起来，在更多的市场主体间、在更宽

的范围内、在更广的用途中进行市场交易 [10]，促

进土地要素向新产业新业态流动和优质高效区域聚

集，无疑是推进市场化配置土地要素的内在要求和

适宜切入点。

2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模式

2.1 基于主导主体的盘活模式

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的政策性强，前期

投入资金量大，需要了解多源市场信息，熟悉地情

民意。结合存量盘活的各类需求和不同盘活主体的

自身优势，主要有三类主体主导存量集体建设用地

盘活利用。

2.1.1 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其

主导盘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村集体主要发挥

服务和监督作用。农民在村集体的组织、引导和同

意下，可依法与工商资本主体签订租赁协议，进行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如浙江温岭市石

塘镇的五岙村通过这种方式，引资 1 亿多元对 100

多座闲置石屋进行再开发，打造出 14 家高端旅游

民宿 [11]。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经营主体，以组

建开发公司或引进投资主体合作发展产业项目为载

体，对本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进行集中整合，

统一开发利用。

由于整治存量土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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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产业也需要引入资本、技术、人才等外部要素，

单个农户难以完成 [7]，因而客观上要求具有所有权

主体身份优势的村集体承担起统一盘活工作。村集

体主导的盘活模式，有利于实现集体经济从空壳薄

弱到实体壮大的转变，真正在经济上体现落实集体

土地所有权的根本要求。对农民来说，既可以减少

因政策理解不到位和信息掌握不对称可能导致的失

败、纠纷，又能够作为股东分享到改革发展成果。

但晋江市等地方的“三块地”改革试点表明，村集

体主导模式一般适用于具有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

治理能力的城中村、城郊结合村 [6]。

2.1.2 政府土地收储机构主导

政府设立的土地收购储备机构依据国土空间规

划，以各种有偿方式将闲置、低效或符合收储条件

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储备库，然后按照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市场需求有序实施农村建设用地

整理并通过公开市场释放，以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

用地需要。

基于政府拥有的土地配置权、信息完全性和资

金可靠性的专业机构主导盘活模式，有利于把控入

市规模节奏，提高盘活效率，维护市场秩序，增强

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的安全感。如浙江宁波实施的

财政部门“资金库”、自然资源部门“土地储备库”、

发改部门“项目库”的“三库”联动机制 [12]，就是

典型的经济发达地区政府收储机构主导的存量盘活

模式，较好地推动了城市资金、产业与乡村土地要

素的精准对接、有机融合。优化空间布局和用途结

构，着力解决新型城镇化工业化的建设用地供需矛

盾，推动高质发展，是政府主导盘活的主要驱动力。

2.1.3 社会资本主体参与主导

社会资本参与存量盘活已成为激发乡村发展活

力的重要引擎。其参与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获

取腾退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收益为主，

实施旧村庄复垦和宜耕后备资源开发；二是实施“土

地综合整治 + 产业发展”。一方面，社会资本主体

利用自身的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综合优势，

通过发掘乡村自然景观、传统文化、特色农产品等

多元价值，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新型农业、

新业态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新格局 [12]；另一方面，将整治归并的农用地用于

规模化经营，将盘活腾退的建设用地优先用于产业

发展，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进入公开市场流转获得

收益。如广东南雄市古市镇引入社会资本近 3 亿元

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将分散的村落整合

成相对集中的 7 片建设用地，用于安置村民、发展

康养产业。通过农用地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发展规模化的种、养殖业 [13]，堪称社会资本参与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但社会资

本投入的痛点是能否获得稳定、可持续的收益 [14]。

因此，明晰产权、营造稳定的制度环境是增强社会

资本参与信心、降低社会资本投入风险的关键前提。

2.2 基于土地整治的盘活模式

土地整治作为盘活存量的手段，起着改善土地

使用条件、扩大用地供给规模，丰富用地保障模式

的作用。

2.2.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整体盘活

实施以市（县）、乡（镇）、村或功能区等为

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旨在通过“三生”空间

格局的整体优化，在耕地不减少、建设用地不增加

的前提下，实现人口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

最大限度地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

从土地整治资金内生平衡角度考虑，此种模式

一般以整治区内具有较大存量潜力的空心村、撤并

村为对象。由于人口集聚涉及面大，可能存在农民

跨行政村“异地”安置而触及复杂的土地权益调整，

触碰耕地红线，因而需要尽力规避三类风险：一是

违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初衷，以优化布局之名

行调整永久基本农田之实；二是不充分尊重农民意

愿，盲目大拆大建，超强度开发集中安置房，农民

被迫上高楼；三是不经科学评估，不量力而行，形

成政府隐形债务或半拉子工程。因此，实施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应做好可行性评估，因地制宜，突出重

点。实行民主决策，共同缔造，注重实效。各地的

试点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更适宜于政府主导和

资源禀赋、经济条件好的地区。

2.2.2 闲散资源集中整治——重点盘活

针对零星、分散的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资源

较多，而又不适宜或没有条件实施全域整治的村庄，

在尊重农民意愿下，可由村集体或具备实力的市场

主体采取作价回购、统一租赁、农户委托、股份合

作等多种有偿方式，将分散资源集中整合后，因地

施策，重点盘活。分散闲置村庄用地的整合复垦，

具有规模小、实施周期短的特点，适宜于依托本地

资源就地创业，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电商、农

旅民宿等，或直接复垦复绿，将腾退的建设用地和

复垦的耕地指标进行交易，增加集体和农民收入。



乡村振兴

31

D
EVELO

PM
EN

T O
F SM

A
LL C

ITIES &
 TO

W
N

S

VO
L.41 N

O
.4 A

PR
. 2023

小
城
镇
建
设

2
023

年
  第
41
卷
  第
4
期

2.3 基于要素形态的盘活模式

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土地要素，旨在适应不同土

地使用者对空间区位、要素形态、利用方式的不同

需求。土地要素形态包括宗地和指标两种类型。

2.3.1 宗地直接利用

存量建设用地经整理后，具备开发建设等基本

条件的，可以宗地形态供给就地直接利用。一般包

括三种情形：一是重新分配给具有资格权的农户建

房，或用于建设农民住宅小区，保障“户有所居”；

二是用于村集体兴办企业，或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举办企业，保障

农民长远利益；三是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改变为工业、

商业等经营性用途，经公开有形土地市场以有偿方

式供给市场主体使用，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但入市受规划总量与年度用地计划控制，因此，这

对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提出了较高的预见性要

求，既不能因为规划依据缺失而影响常态化的盘活

利用，也不能为了盘活而不考虑规模控制或频繁调

整规划，造成市场失序与农民利益受损。

2.3.2 节余指标挂钩

节余指标挂钩是指通过建设用地整理，在优先

满足农民新增宅基地需求、村庄建设和产业发展后

形成的节余建设用地指标进入土地市场，土地使用

者通过购买建设用地指标，并按照规定程序在产业

园区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建设区域进行指标落地。

指标挂钩异地利用是土地要素配置方式的创

新，主要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基于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衍生的“村村增减挂钩”两种类

型。两者都是在经各方协调一致，采取布局与结构

优化调整，满足“复垦区”和“指标落地区”范围

内耕地不减少、建设用地不增加前提下的空间置换

盘活方式。但“村村挂钩”的“指标落地区”一般

规划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之外的乡村建设区，且不

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按照政策要求仍存在办理

农用地转用的可能与必要。“村村挂钩”蕴含着积

极的政策创新价值，有利于激发相对落后乡村的要

素活力，促进充分发展（见图 1）。

3 影响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的主要因素

3.1 宅基地退出难度大

宅基地作为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的重点，其

历史经纬复杂，无疑也是盘活的难点。首先，农民

普遍具有深厚的乡土情结。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觉得“祖宅”是祖辈的历史印记，宁可让其闲置荒芜，

也要把“根”留住 [15]。同时，受制于就业技能、户

籍制度等，大多中生代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缺少

在城市可持续生计能力和对城市的归属感，仍将老

家的宅基地和房屋视为最后的退路和保障，不愿退

出或转让 [15]。其次，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宅基地

逐渐显现的经济功能与价值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以至于宅基地退出补偿不足以充分体现与城市住宅

用地的同等功能价值，导致大多数城乡“两栖”农

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不强。最后，宅基地不能在城

乡居民之间合理流转的法律束缚，造成农村宅基地

退出的承接空间狭窄。

3.2 配套制度设计滞后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法律的修订、

政策的出台为存量盘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依据，

但配套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也成为了盘活的一大制

约。这从 2015 年开展的“三块地”改革试点中，

宅基地改革步伐缓慢可以窥见一斑 [16]。首先，农民

只享有宅基地的占有与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

缺失成为了盘活农村宅基地的权能结构缺陷。其次，

图 1基于土地要素生产过程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模式集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主体

手段

要素

搭建
平台

综合
整治

配置
利用

宗地：就地直接利用
原用途再分配保障户有所居
规划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指标：异地挂钩利用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村村增减挂钩

闲散资源集中整治
重点盘活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整体盘活

村集体
经济组织

政府土地
收储机构

社会资本
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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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闲置、低效建设用地的含义并不清晰，宅基地

的价值评估、退出方式与程序，以及闲置低效、一

户多宅、超占超建等处置问题，也因具体情况的千

差万别而尚无明确统一的政策规定。第三，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严苛，程序繁多，如何

实现“同权同价”亟需具有法定效力的入市管理办

法来指引和建立适应农村存量盘活方式多样的公开

交易平台。总之，创新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的长

效机制已是势在必行。

3.3 规划等基础工作跟不上

用途管制、符合规划是存量用地盘活的法定要

求。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施行前，仍在使用的原有

各类规划，都将重点放在了增量的使用安排上，对

存量的盘活利用，一般只提出了节约集约利用的原

则性要求和难以考核的控制指标，致使在实际需要

盘活利用时缺失规划依据。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正压

茬推进到乡村规划阶段，如何统筹安排存量盘活规

模、用途和布局，是存量优先理念下规划编制不可

忽视又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作为市场化盘活的

先决条件，农村房地一体化确权登记、城乡统一地

价体系构建等基础工作跟不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盘活工作的有效推进。

3.4 盘活方式单一机制不活

传统的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的盘活利用基本上

依托“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平台，土地整

治节余建设用地指标都是按规划计划调整到城镇使

用。乡村建设用地由于实施增减挂钩受到“周转指

标”“建新区”与“复垦区”，以及土地整治资金

筹措、实施周期长等制约，盘活面窄量少。而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尚处于试点阶段，当前并不具有普适

性。事实上，农村闲置宅基地和住宅面广量大，区

域发展基础和条件各异，客观上需要探索创新因地

制宜、灵活多样的盘活利用方式与机制，以打通存

量资源变活化资产的渠道。

4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策略

4.1 以完善产权运营体系为基础，推动存量盘

活方式市场化

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农村存量土地，涉及到多元

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分配关系 [7]，势必要求明

晰产权主体，界定权能范围，完善产权运营体系。

首先，需要进一步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及

其主体。一是界定作为构成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农

民集体”的成员资格权。从法理角度分析，“农民

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是有

本质区别的 [17]；二是进一步划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

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属界线。从现实情

况看，我国多次开展的土地调查和确权登记，均未

明确提出划清村内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土地权属界线

的要求，由于上述原因引发的利益纠纷在土地征收

中已屡见不鲜；三是明确宅基地的处置与收益核心

权能。法律赋予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

建设用地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权能，但宅基地不属

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对于没有纳入规划确定为经营

性用地的村集体和农户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利于发

挥村集体的主导作用和宅基地的自愿退出。

其次，需要尽快建立实现“同权同价”、适应

农村存量土地盘活需要的宗地交易、指标交易、地

票交易、资产置换、货币置换等多种方式的农村产

权流转市场体系和平台。同时，应简化市场准入、

优化登记备案等手续。

第三，需要进一步推动存量盘活制度的系统

化建设，夯实市场化配置基础。如加快完成依法保

障权益的房地一体化确权登记，制定农村闲置、低

效用地评价认定标准和促进自愿有偿退出的税费制

度，出台统一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办法，

明确入市范围、条件、主体、方式和土地增值收益

分配比例等，制定城乡基准地价、标定地价与发布

制度，形成与市场价格挂钩动态调整机制。

4.2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统筹安排存量盘

活规模、布局与用途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旨

在立足全局平衡好存量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城乡

建设、耕地保护等的关系 [10]，形成城镇化进程与乡

村人口转移相协调的城乡人地关系。首先，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应统筹平衡城乡各类用地需求，合理布

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新拆旧区，优先推进搬

迁撤并类村庄、零星农居点的集聚和工矿废弃地、

闲置宅基地的复垦。把控盘活入市规模与节奏，规

避市场失序。其次，乡村详细规划应明确盘活地块

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和建设管控要求，降

低空间负外部性。第三，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更

灵活的规划管理事权，以保障权益实现的公正性、

应对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例如，对集体和农民个

人自主开发盘活利用的可以放宽规划管控条件，鼓

励复合利用。盘活地块形状不规整、不适宜直接利

用的，允许调整地块位置、形态并按照新的规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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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就地利用。对低效用地改造项目周边涉及的零星

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等非建设用地可以纳入整

治范围并作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提高土地综

合使用效益。

4.3 以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为重点，探索形成灵

活多样的盘活模式

由于宅基地的特殊性，推动以宅基地“三权”

分置为重点的市场化方式盘活，应重点从流转范围、

承接主体、用途复合、混合开发、流转方式和使用

条件等方面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激发宅基地的财产

功能，丰富宅基地经济价值的实现路径。为此，应

积极培育盘活利用主体，推动形成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政府专业机构和企业等多方参与、合作共赢

的盘活主体多样化。探索通过房票置换、货币置换

等方式，支持和引导进城落户农民及通过继承获得

住宅房屋所有权的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有偿退

出闲置宅基地、转让闲置住宅。同时，有条件的放

宽转让承接主体范围，满足城市居民体验乡村田园

生活的需求。探索引导返乡下乡创业人员与农民合

作打造民宿康养、农耕文化体验、电商等，形成盘

活利用方式多样化。应正视宅基地盘活的现实困难，

选择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宅基

地有偿自愿退出与城乡低效用地一体化盘活利用相

结合的试点，探索形成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可复

制的市场化盘活模式。

4.4 以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增强社会资本参

与存量盘活的力度

自 2019 年自然资源部在全国部署开展试点以

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已初步显示出了促进土地资

源优化配置、增强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增添乡村发

展活力的积极作用 [18]，已成为盘活存量集体建设

用地的新平台、新模式。当前，全面推进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资金。为此，一要充分

发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平台作

用，有效聚集高标准农田建设、安全饮水、河库整治、

节水灌溉、道路交通、人居环境治理等涉农项目资

金，合力推进；二要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围绕存量

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

深度发掘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允许从事

公益性乡村生态修复的社会主体利用一定比例土地

进行相关产业开发。总之，要通过规划管控、产权

激励和资源利用等支持政策的组合运用，全面显化

存量资源价值、乡村要素活力与社会资本权益，增

强社会资本参与存量盘活的信心和力度。 

5 结语

盘活农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对于促进乡村振兴

具有多重积极意义，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

以市场机制推进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活，应充分发

挥村集体、土地收储机构和社会资本主体的各自优

势，运用土地综合整治和“增减挂钩”等政策工具，

以宗地就地直接利用与节余指标异地挂钩利用相结

合的方式满足不同乡村振兴用地需求。由于盘活存

量集体建设用地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而利益

关系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完善产权运营体

系，加强规划统筹，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发挥好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集成平台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守英 .“十四五”必须推进的土地制度改革 [M]// 刘世

锦 .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 .北京 :中信出版

集团 ,2022:304-322.

[2]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然资源

部 ,国家统计局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EB/OL].	

(2021-08-26)[2022-10-11].http://www.gov.cn/xinwen/2021-08/	

26/content_5633490.htm.

[3]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EB/OL].(2021-02-28)[2022-10-11].http://www.gov.

cn/xinwen/2021-02/28/content_5589283.htm.

[4]彭森 .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市场化改革再出发的重要

任务 [EB/OL].(2020-07-18)[2022-10-11].https://finance.sina.com.

cn/hy/hyjz/2020-07-18/doc-iivhvpwx6085460.shtml.

[5]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EB/OL].(2022-02-28)[2022-10-11].http://www.

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6]梁发超 ,林彩云 .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有偿退出的运行机

制、模式比较与路径优化 [J].中国农村观察 ,2021(3):34-47.

[7]郎秀云 .“三权分置”制度下农民宅基地财产权益实现的

多元路径 [J].学术界 ,2022(2):146-155.

[8]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9] 自然资源部 .我国耕地保护形势严峻 ,建设用地供需矛盾

未来会更加突出 [EB/OL].(2021-10-29)[2022-10-11].http://finance.	

cnr.cn/txcj/20211029/t20211029_525646130.shtml.

[10] 姜大明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EB/OL].(2013-

12-19)[2022-10-11].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19/

c40531-23881786.html.

[11]浙江省保护耕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于生态修复领导小

（下转 49页）



理论与方法研究

49

D
EVELO

PM
EN

T O
F SM

A
LL C

ITIES &
 TO

W
N

S

VO
L.41 N

O
.4 A

PR
. 2023

小
城
镇
建
设

2
023

年
  第
41
卷
  第
4
期

[3] 李郇 ,谢石营 ,杜志威 ,等 .从行政区划调整到同城化规

划——中国区域管治的转向 [J].城市规划 ,2016,40(11):72-77,86.

[4] 厉以宁 .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08,45(2):5-11.

[5] 蒲清平 ,杨聪林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

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20,26(6):24-34.

[6]王一婕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

发展研究 [D].兰州 :兰州大学 ,2020.

[7] 韩玉刚 ,叶雷 .中国欠发达省际边缘区核心城市的选

择与区域带动效应——以豫皖省际边缘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	

2016,35(6):1127-1140.

[8]何龙斌.省际边缘区“贫困陷阱”的形成与突破——以陕、

鄂、川、甘省际边缘区为例 [J].经济问题探索 ,2016(9):58-64.

[9] 何丹 ,王梦珂 ,杨犇 .省际边缘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阜阳市为例 [J].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31(5):45-49.

[10]曾冰 .省际交界区概念及其空间范围界定 [J]. 发展研究 ,	

2017(2):41-45.

[11]李欣 .省际边界地区城镇化发展路径与策略 [J]. 规划师 ,	

2017,33(4):120-125．

[12]朱传耿 ,王振波 ,孟召宜 .我国省际边界区域的研究进展

及展望 [J].经济地理 ,2007,27(2):290,302-305.

[13] 王玉海 ,张鹏飞 .双循环新格局的实现与增长极的跃

变——兼议都市圈 (城市群 )发展的价值意义 [J]. 甘肃社会科学 ,	

2021(1):32-40.

[14]朱雷洲 ,黄亚平 ,陈涛 ,等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新型基

础设施规划思路探讨 [J].规划师 ,2020,36(1):5-10．

[15] 孙学玉 ,伍开昌 .当代中国行政结构扁平化的战略构

想——以市管县体制为例 [J].中国行政管理 ,2004(3):79-87.

[16]陈文玲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 [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2(4):1-8.

[17]张学波 ,杨成凤 ,宋金平 ,等 .中国省际边缘县域经济差

异空间格局演变 [J].经济地理 ,2015,35(7):30-38.

[18] 穆迪 ,贺家欢 ,吴冰璐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山东省县

域经济格局研究 [J]. 小城镇建设 ,2022,40(1):20-27.doi:10.3969/

j.issn.1009-1483.2022.01.004.

[19]张文涛 ,肖大威 ,廖路思 .粤闽赣省际边界区的协同关系

和尺度重组 [J].南方建筑 ,2022(3):72-77.

[20]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 [J].社会 ,2014,34(6):1-38.

[21]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J]. 经济

研究 ,2007,42(7):36-50.

[22]周学红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省际边缘县区域协同发展

研究——以四川省合江县为例[J].资源与人居环境,2020(9):20-23.

[23]朱雷洲 ,谢来荣 ,黄亚平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研究评

述与展望 [J].规划师 ,2020,36(8):5-11.

[24]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南

京都市圈发展规划 [Z],2021.

[25]徐州市城乡规划局 .徐州都市圈规划 [Z],2015.

[26]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

海大都市圈规划 [Z],2022.

[27] 张磊 ,黄世玉 .构建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

局 :逻辑方向、堵点及路径 [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22,39(3):74-84.

收稿日期：2022-03-26

（本文编辑：朱峰）

组办公室 .2020年度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时

方案修改完善要求 [Z],2021.

[12] 伍黎芝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转型发

展及路径选择 [J]. 小城镇建设 ,2020,38(11):10-15.doi:10.3969/

j.issn.1009-1483.2020.11.003.

[13]国地科技.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新模式大盘点[EB/OL].	

(2022-09-14)[2022-12-10].http://static.nfapp.southcn.com/

content/202209/14/c6888011.html.

[14]程维嘉.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要让修复者受益[N].

中国环境报 ,2021-11-24(3).

[15] 田桂梅 .盘活闲置宅基地 助力乡村振兴 [N]. 山西日报 ,	

2021-08-26(12).

[16] 国务院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 [EB/OL].(2018-12-23)

[2022-10-11].http://www.npc.gov.cn/npc/c12491/201812/3821c5

a89c4a4a9d8cd10e8e2653bdde.shtml.

[17] 房绍坤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几个法律问	

题 [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8(3):15-22.

[18]焦思颖 .实施全域整治 赋能乡村振兴——《自然资源部

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的通知》解读 [N].中国自然

资源报 ,2019-12-20(1).

收稿日期：2022-10-17

（本文编辑：朱峰）

（上接33页）


